
公共事务论坛讨论摘要  
8/2010 

 
公共事务论坛  

 

「《市区重建策略》检讨 - 「建立共识」阶段」  

讨论摘要  

 

 

論坛成员共提出 28 项言論。成员的讨論内容摘要如下：  
 

1. 一些成员赞许《市区重建策略》咨询非常全面及公开。部分

成员认为《市区重建策略》必须检讨，原因是早前政府提出

的 ｢招数 ｣未能有效遏抑楼价，加上强拍旧楼的门坎降低，市

区重建局 (市建局 )应检视收楼是否较为容易，以及重建政策

与赔偿方案是否合时。  
 
2. 多位成员赞成加强「以人为本」工作方针，认为符合现代化

城市的要求，市区更新时应尽可能增加休憩场地和增添文化

氛围，增加公共空间，优化四周环境，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

谐。  
 
3. 不少成员赞同在各旧区设立「市区更新咨询平台」，落实「由

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有成员认为建议具创意，切合市民的

期望。有成员认为 ｢咨询平台 ｣可以加强与持份者的沟通，并

藉此收集具体的案例作依据，持份者的积极参与，亦有助加

快达成共识；另一成员则认为在市区重建咨询架构中，重建

项目的区代表应占大多数，并且邀请与地产业界没有关连的

顾问参与。  
 
4. 大部分成员同意市区更新工作应朝着「重建」、「复修」、「保

育」、「活化」的 4R 策略发展，特别是落实「重建」及「复

修」的发展方向。马头围道塌楼事件带来的启示是要做好防

患未然的工作，关注楼宇安全。但亦有成员认为如非必要，

不应贸然进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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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成员对《市区重建策略》检讨表示支持，但认为现时市建

局的角色侧重物业发展，缺乏全面的地区发展视野，而且过

份强调发展比率，对于公共空间及市民的置业能力两方面亦

未有顾及。有成员认为市建局应重新检讨其角色，并且与物

业发展商 ｢脱钩 ｣。  

 
6. 有成员指出，市建局发展项目时，只标榜楼宇数目，或发展

细单位以迎合市民的置业能力，忽略社会对大面积物业的需

要。有成员认为市建局发展的物业应只售予本地居民，并限

制每人只可以购买一个单位。有些成员建议市建局咨询市民，

定立合理的居住空间标准。  
 
7. 有成员认为市建局发展项目时应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并配

合长远的城市规划，提供更多空间、多植树木及保育文物。

有成员质疑不少私人发展商参与的计划，较偏重商业价值及

追求盈利，未必能真正达到保育的目的，旧区居民往往因为

社会发展和经济效益而牺牲。  
 
8. 多位成员同意《市区重建策略》是政府政策，执行机构不应

只局限于市建局，因为当中涉及城市规划及建设，对下一代

有长远的影响。一些成员认同市建局除了继续担当重建「执

行者」的角色，也应为有意自行安排重建的业主提供「促进

者」的服务，但这些服务不应动用政府的收地权力，也不应

涉及公帑资助。有成员认为市建局应集中处理如何安置受影

响居民及赔偿问题，而发展局则集中重建工作。有成员认同

市建局的文物保育工作，原则上应只专注在其重建项目范围

内，并参考政府的文物保育政策，为公众提供更多机会享用

这些经活化再用的建筑。  
 
9. 有成员同意政府在检视市建局财务自给自足这原则的同时，

应充份考虑市区更新工作为项目范围外带来的经济效益。有

成员提议预留部分基金用作帮助受影响居民重建小区网络；

衡量经济效益时，重建后居民的生活质素是否有所提升亦应

被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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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成员提出当选择七大区进行重建时，在筹备及推行的过程

中，要确保当区的市民了解发展蓝图，以及重建对其居所带

来的潜在危险和不便。有成员认为市建局在重建后，亦需要

对小区作出影响评估，并向公众解释，在后期发展阶段，如

何进行社会影响评估及财政安排。  
 
11. 有成员认为政府应尽快有系统地推行市区重建计划，并提供

税务优惠来鼓励物业持有人参与重建，令旧区面貌得以保存，

推动旅游发展。有成员认为当局应检讨过往市区重建的经验，

重新思考香港是否需要继续发展高密度的商业区，还是应保

留旧区面貌。有成员认为小区重建应为小区带来多元化，注

入活力及产生社会经济活动。  
 
12. 有成员提议政府先着手全面检查旧楼的结构是否安全。多位

成员认为市区重建时必须要建立共识，当局应建立一个公平

合理的旧区楼宇估值方法，并提供公开、公平的上诉机制，

保障旧楼小业主的权益。有成员提议由区议员及非政府组织

代表担任上诉小组成员。  
 
13. 一些成员认为 ｢楼换楼 ｣计划可行，当局应同时提供不同的还

款方式予参与换楼的自住业主，并按其家庭人口及年龄的比

例，弹性处理还款期；此外，当局需因应楼宇单位面积、楼

层及座向的不同而设不同的价目，供换楼者按其经济能力作

出不同的选择。为了优化计划，当局应设法吸引首批换楼者，

而综援人士、单亲家庭、新移民等应得到特别优惠。有成员

提议当局参考油麻地骏发花园的例子，在原区较偏侧的位置

兴建实用性高的屋苑，供原居民入住。  
 
14. 一些成员则认为实行楼换楼时存有难度，因市建局与业主对

楼宇面积及楼价方面较难取得共识。此外，多位成员关注长

者是否能获原区安置，以保持其小区网络，担心长者一旦要

迁往其它小区，要面对从新适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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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对于咨询文件中建议在重建后，为商铺营运者提供更多重新

开业的协助，和租回重建项目复业的选择，有成员表示难以

实行，因为很多商铺营运者对原有店铺有感情，多不愿意搬

迁，原区复业的话，亦可能面对租金上升、店铺面积缩减、

经营空间改变等问题；有成员认为应再研究「铺换铺」的可

行性；亦有成员认为提供合理的赔偿即可。另一成员则认为

应由市场主导，因为即使安排商户原区复业，经营环境已转

变，他们未必能享受小区重建后的成果；有成员则提议市区

重建局提供过往商铺营运者接受各种赔偿方案的数字或原区

复业的数据以作参考。  
 
16. 有成员同意为确保旧楼租户可借着市建局重建改善生活环

境，局方应研究方案，明确地协助一些旧楼租户，避免令他

们丧失安置的机会。一些成员同意社会影响评估应分别从地

区和项目层面进行，而小区服务队的倡导权益工作和个案处

理工作亦可分开处理。此外，小区服务队可担当市建局及受

影响居民的桥梁，而为了增加独立性，拣选及管理小区服务

队的工作可由社会福利署负责。  
 
17. 一些成员认为市区更新工作应以「复修」为先，由于复修前

会进行详细研究，能让业主对物业有更充分了解，才决定是

否重建。另外，复修的另一好处是可以维持物业原状，以湾

仔为例，很多重建后的大厦都比原来的物业为高，令石屎森

林问题恶化。另一成员则认为在 4R 重点中，应该以「重建」

为首，加以配合区内的实际环境、居民的住屋需要及小商户

的经营空间等，以达致经「重建」、「复修」后的建筑物能真

正得到「保育」的目的，而不致于被形式化，沦为 ｢展品 ｣。

有成员指出，由于「重建」需时，各持份者应主动承担未重

建前旧物业的维修和管理等责任。  
 

18. 有成员认为香港社会需要平衡保育与发展，否则将失去特有

的文化遗产。对于利用经济诱因而非现金补偿，来保存私人

拥有文物及与非牟利机构以伙伴合作模式活化历史建筑，有

成员认为可行，因为「活化」的意义，在于透过 ｢古为今用 ｣

来存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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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有成员提议向学生灌输市区重建的概念，使他们在日后面对

市区重建时，能掌握更多信息，并以理性的态度去面对。  
 
 
公共事务论坛秘书处  
二零一零年八月  
 


